
附表四

編號 品項名稱 件號 料號

技術文件

設施

裝備

工具/配接器

訓練

維修類似裝備說明

已具有之設施

已具有之裝備

已具備之人員資格

填寫人:

公司:

填表日期:

註：

1.具能量：已具備維修該項裝備所需之機具、裝備、技術文件或程序、人員能力，可立即

進行裝備之檢修/修復。

2.能量不足：具類似品項維修經驗，惟欠缺部分裝具或技術文件。

認修製遴選廠商維修/產製能量自評表(表2)

□ 具能量

維修：CR2

產製：CRA

□ 能量不足

維修：CR3,4,5

產製：CRB,C,G


